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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僅在查緝環保犯罪及可預知有人身安全之虞時，才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第三大隊或地方警力共同執行，類似 104 年 1 月 13 日發生在臺南市及 3 月 26 日發生在高雄

市的個案，係本院環保署與地方環保局稽查人員均會面臨之風險，並無厚此薄彼之別，且內

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之於環保署就如警察局之於環保局，問題癥結在於橫

向聯繫警力是否良好。 

三、綜上說明，目前已有配套措施，即本院環保署與地方環保局稽查人員如有警力需求，均可向內

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一、二、三中隊提出警力需求共同執行，如因個案

緊急未及事先提出需求，或狀況需求，實務上即直接尋求轄區內警察局刑警大隊或當地派出

所警力共同執行，本院環保署並於每季與地方環保局聯繫會報時，提醒可依此執行運作模式

維護稽查安全，以維我國環境安全。 

（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加薪四法」，籲請經濟部應積極研究國

外案例，輔導協助國內企業提出合理有效的盈餘分配計畫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2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7-204） 

丁委員守中就「加薪四法」，籲請經濟部應積極研究國外案例，輔導協助國內企業提出合理

有效的盈餘分配計畫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過去一年，全球經濟景氣回升，在政府各項政策帶動下，出口明顯擴張，消費也有成長，經濟

成長率可達 3.43%。為近年來最高。目前本院施政重點就是「為年輕人找出路、為企業找機會

、為老年人找依靠、也為弱勢者提供有尊嚴的生活環境」，並支持企業有獲利即應照顧員工

，要求企業分享經濟成果給員工，以促使企業善盡社會責任，照顧員工。 

二、經濟部修法刪除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章程應定明員工分配紅利成數」，其理由

為配合員工分紅費用化之實施及商業會計法之規定，員工分紅應列為公司薪資費用，而非由

公司盈餘分配，以避免影響股東權益；未來企業可自行選擇提撥多少獎勵金給員工。 

三、公司法第 235 條修正草案是強制或鼓勵企業利潤分配之規定，在法條通過之後，為協助各公司

、工廠及事業單位修改章程時更為順利可行，經濟部正積極研究國外案例，提供國內企業參

考並加強廣宣，以利提出合理有效的利潤分享計畫。 

四、薪資成長趨緩是許多國家目前面臨的重要課題，短期方式經濟部將由法規面著手，營造國內有

利的加薪條件，帶動企業調薪。長期而言，仍要協助產業加速轉型升級，提高附加價值，方

能強化調薪空間，也希望企業在獲得良好發展後，能善盡社會責任，將經營成果與員工分享

，形成一種共存共榮的良性循環。 

（八）行政院函送廖委員國棟就原住民族採集森林產物之規範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